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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條條文

第 1 條

臺北市於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以下簡稱掩埋場）延長使用期間（以下簡

稱延用期間），為回饋附近相關地區，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有關掩埋場延用期間回饋事項，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延用期間，指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起至掩埋場封閉之日止；

但新闢掩埋場啟用後，應立即封閉。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附近相關地區，係指下列各區里：

一  當地區：南港區。

二  當地里：南港區舊莊里。

三  相鄰里：南港區中研里及九如里。

掩埋場延用期間遇有行政區域調整時，其相關地區依新行政區域認定；調整

後原附近相關地區之區里如劃分為二以上行政區里，均納為附近相關地區，

其回饋補助費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協商各附近相關

地區分配之。

第 4 條

掩埋場延用期間，回饋方式採撥給回饋補助費及補助當地里、相鄰里家戶、

學校（以下簡稱受補助對象）電費辦理。

前項回饋補助費額度每年度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補助電費額度，在當地

里為每一繳費電表每年新臺幣一千九百二十七元，相鄰里為每一繳費電表每



年新臺幣一千零五十六元。

前項繳費電表，指由臺灣電力公司提供，使用於量測受補助對象之用電量，

且為受補助對象據以向臺灣電力公司繳交電費之設施。

第 5 條

回饋補助費之分配，當地里占百分之七十，各相鄰里及當地區各分配百分之

十。

各會計年度，附近相關地區已繳庫之未使用回饋補助費，得依附近相關地區

需求，於其他會計年度編列。但不得超過掩埋場封閉後次一會計年度。

第 6 條

掩埋場附近相關地區，應成立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回饋補助費及研訂、辦理回饋地方計畫。

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由回饋補助費支應。

第 7 條

管理委員會對於回饋補助費之使用，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遵守公平、公開原則，並確實反映地方需求。

二  使用於改善地方衛生、治安、環境品質、社會福利、人文建設、公共設

    施之維護管理及建立地方特色等公益事項。

三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經常門計畫，得逕行補助辦理。

四  各里經核定之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及使用情形應於環保局網站及里辦

    公處公告欄公布三十日，民眾並得向管理委員會或區公所查閱。

管理委員會回饋補助費專戶之其他收入及孳息之使用，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 8 條

每年度回饋補助費，由環保局編列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一次撥付管理委員

會辦理。

附近相關地區之區公所、里辦公處所提回饋補助費使用計畫，應先送管理委

員會審核通過後，經環保局核定後始得辦理。但因天然災害，事先徵得管理



委員會同意，支用回饋補助費者，得於事後報請環保局備查。

管理委員會應按月編具會計報告，連同原始憑證，送由環保局核轉審計機關

審核。

第 9 條

電費之受補助對象，以設有繳費電表者為限，每一繳費電表以補助一份為限

。但屬公用設施電表者，不予補助。同一繳費電表有二戶以上共同使用時，

應自行協調一戶代表申領補助電費。

補助電費，以直接匯入受補助對象具領人之金融帳戶方式辦理；無金融帳戶

者，得向環保局申請發放現金支票。

受補助對象應依環保局公告，主動提送補助電費申請表及電費收據影本，由

環保局審核後，於每年九月底前一次發放完畢。但屬第二次申請且相關資料

無異動者，環保局得簡化其申請程序。

第 10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